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2年度）
	预算部门名称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渌口分局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14
	1113
	1113
	10分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1113
	其中：基本支出：741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372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改善渌口区环境污染问题　　
	　开展了环境污染治理项目建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率
	90%
	　100%
	　10
	　10
	　

	
	
	
	
	
	　
	　
	　
	　

	
	
	质量
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
指标
	330天
	100%
	　100%
	　10
	　10
	　

	
	
	
	
	　
	　
	　
	　
	　

	
	
	成本
指标
	1113.21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1、直接经济效益　
	　0
	　0
	0　
	　0
	　无经济效益

	
	
	
	2、间接经济效益
	1113.21
	　100%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1、保障村民健康生活，形成公共参与机制
	　100%
	　100%
	5
	5
	　

	
	
	
	2、发挥示范效应，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100%
	　100%
	5
	5
	　

	
	
	生态效
益指标
	1、环境质量改善提高。
	　100%
	　100%
	　5
	　5
	　

	
	
	
	2、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100%
	　100%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产生直接效益，但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等措施，会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和退化生态区域的恢复与建设，将取得很大的间接经济效益，可节约开支，减少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
	　100%
	　100%
	　10
	　1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环保知识普及率　
	　92%
	　100%
	　5
	　5
	　

	
	
	
	2、村民环境保护自主参与率
	　95%
	　100%
	　5
	　5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格式）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渌口分局是区人民政府主管环境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分别为：办公室 、人教股、法规宣传股、污染防治股、生态固废股、环评审批股，副科级单位分别为环境监测站、环境监察大队。属区一级预算单位。下设2个副科级，其中1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30个全额拨款。全系统共有人员41人，其中在职人员30人，退休人员11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年收入本年数为1113万元，上年数1554万元 ，比上年减少28.38%，原因是厉行节约，经费支出减少；本年支出本年数为1113万元，上年数1554万元 ，比上年减少28.38%，原因是厉行节约，经费支出减少。临聘人员本年年末15人，去年年末16人，临聘人员减少1人，原因是有一名临聘人员中途离职；“三公经费”中接待费本年支出0.52万元，上年支出1.36万元，比上年减少62.06%，原因是厉行节约，经费支出减少。


（2） 项目支出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2年度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年支出本年数为1113万元项目支出为37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3.4%。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项目资金统一管理，主管部门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调度、汇总，资金使用合规，项目支出基本与项目预算、合同等相符，财务监控较有效。
（1）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实行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按部门切块或挪作它用。
（2） 资金使用情况财政、审计部门全程跟踪检查。
（3） 对辖区内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对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进行提标升级改造，均已完成治理改造任务并在重污染应急分级管控工作中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宣传。
（4） 通过定期调度、现场检查，督促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按照方案进行提标改造。通过现场执法检查及网格员巡查，严格管控。
（5） 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力度，对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按照治理方案进行升级改造，从源头替代、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等环节进行全过程治理，加大无组织废气收集效率的同时提高有组织废气的去除效率，提高企业环保治理水平。对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升级改造将无组织废气排放转化为有组织废气处理后排放，大大削减了VOCs排放量，有效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群众的认知度。通过对砖瓦企业关停，大幅度削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颗粒物排放，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6） 通过涉挥发性有机物升级改造，大大削减了VOCs排放量，有效改善环境空气质量，2021年全年臭氧同比改善5.9%。同时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按照治理方案进行升级改造，从源头替代、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等环节进行全过程治理，加大无组织废气收集效率的同时提高有组织废气的去除效率，提高企业环保管理水平。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反映各种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无
5、 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并对任务村的项目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管控，从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环境质量。
6、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已公开


